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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 要] 全面推行河长制能够在加强水污染治理、增强水的安全性方面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,并且也是我国有效改善水环境的关键。但是,

因我国落实河长制的时间比较短,而且在这一方面也缺少丰富的经验,因此,在全面实施河长制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问题。面对这种现象,就需要

加大对其中存在问题的研究力度,并且对河长制的未来出路加以明确,以此来有效指导河长制的真正落实,并且将其作用充分发挥出来。鉴于此,

本文就河长制工作存在问题及运行机制展开探讨,以期为相关工作起到参考作用。 

[关键词] 河长制；困境；发展出路；综合治理 

 

1 河长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

1.1河长的认识问题 

负责组织领导实施河湖的管理以及保护工作是河长的主要职责,这

样一来也能够依法清理突出问题。因目前相关工作程序以及制度仍然处

于完善的阶段,没有对河长制正式实施考核,一些河长对河长制工作的

长期性、重要性以及自身的定位认识不到位,导致多数河长处于观望的

态度,并且在该项工作上行动迟缓。只有在上级河长开始调度、监督工

作进展时,县级以及乡镇级河长才能够真正被重视,开始突击整治
[1]
。除

此之外,河长属于党政领导干部,具有较强的流动性,再加上河湖问题越

来越严重,并且和民生息息相关,具有较大的整治难度,使得河长具有一

定的“等靠”思想,特别是领导班子在换届的时候河长制工作几乎处于

停止的状态。 

1.2与流域治理相互脱节 

如今,我国在开展河流管理工作的过程中普遍使用了以往的行政区

域分级管理方法,部分地区尽管在河流中设置了对应的流于管理机构,

将其用来发挥水利部的职能,但是由于河长制自身并不完善,再加上河

长制的分工比价模糊、笼统。在河流治水、管理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,

责任主体也并不明确,在开展跨区域水环境防治工作的时候,不同区域

的部门之间由于沟通不到位,导致水环境治理工作相互脱节,从而对河

长制的全面治理工作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,很难有效强化河流统筹治

理成效。 

1.3投入与资源分配困境 

因河流环境整治工作的内容比较繁琐,需要大量的物力、资金以及

人力投入作为基础保障。虽然国家财政部都会为河长制拨付一定数额的

资金,但是有限的资金很难满足河流治理和水域岸线划界等方面的资金

需求
[2]
。 

2 河长制工作的运行机制探讨 

2.1河流水质超标的处置流程 

在落实河长制工作之前,需要做到按职能分工,在水功能区域的水质

超出标准之后,水利部门需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对水资源落实

统一管理工作,并且自行或者和环境保护部门对超标原因进行排查,找寻

超标或者非法排污入口。确定了问题排污口之后,需要环境保护部门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统一监督管理水污染防治工作,加大对

问题排污口原因的调查力度,并且根据水污染防治职责将具体任务分解到

单位或者部门, 终来有效解决水质超标问题。然而,环境保护部门和水利

部门在实际开展各项工作的过程中,对其他监督部门的监管力度有限,这

样一来水污染问题也难以得到有效地解决,这也是有效落实河长制的关键

原因
[3]
。 

2.2多方位综合治理 

在主动借鉴国外河长制经验的基础之上,我国和自身实际情况实现

了有效结合,并且进一步完善了河长制的相关内容。在设置各级党政为

责任主体的前提下,需要明确其应负的职责以及工作范围,并且还应该

对河流治理工作予以细化。将治理污染源和河流治理工作有效结合起来,

能够平衡治源和治河之间的关系,比如,在落实河长制的过程中,应该结

合所在区域的生态情况,积极落实治理以及打捞工作。同时,还应该联合

当地的执法部门加大对违法排污化工企业的查处力度,认真开展水污染

源的排查工作。 

2.3探索跨省级河长制实现方式,使河长制成为我国现行流域管理体

制的有益补充 

在流域层面,水利部流域管理机构、生态环境部流域监督管理局、生

态环境部区域督察局等流域/跨区域管理机构应与流域/区域内各省级行

政区河长办建立沟通协商机制,在跨省河湖“一河一策”方案编制、联防

联控、信息共享、联合执法、工作督查、组织协调、监测评估等方面加强

合作,使河长制更好地融入并服务于我国现行流域管理体制,形成中央—

流域—省级三级互动、相互配合、良好衔接的流域管理格局。 

3 结束语 

综上所述,全面落实河长制能够有效强化断面水环境质量,对产业结

构予以优化,并且充分发挥出河湖长效治理作用。面对目前河长制在实施

过程中的问题,还应该积极调动各个参与主体,并且加大对河长制的投入

力度,在合理分配现有资源的基础之上全面落实综合治理工作,从而确保

河长制的全面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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